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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bookmark7][bookmark: bookmark6]湖南开放大学学生考试违规情况登记表
	监 考 教 师 填 写
	姓   名
	
	学习中心名称
	
	考点名称
	

	
	身份证号
	
	准考证号
	

	
	考试形式
	
	考试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考试时间
	  时    分 一     时    分

	
	专业层次
	
	科目名称及试卷号
	
	监考教师
	

	
	违规情况：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试工作人员签字：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考
点
意
见
	
该生因存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行为，根据《湖南开放大学考试纪律与违规处理办法》第         等行为，应当认定为□违纪、□作弊、□严重作弊、□替考、□扰考，给予□取消本科目成绩、□取消本学期报考各科目成绩、□取消一学年学士学位申请资格、□取消二学年学士学位申请资格、□取消三学年学士学位申请资格、 □取消学士学位申请资格、□停考一学年、□其它处理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经办人签字：	主考签字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分校巡考人员
	
	分部巡考人员
	

	分 校 意 见
	审核人（小组）签字：  	          主考签字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	年       月       日	          日期：  	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分 部 意 见
	审核人（小组）签字：	          主考签字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	年       月       日	          日期：	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


说明：1.请将违规学生的检查、违规材料等附后。
2.若违规学生拒绝签名，由两名（含）以上现场工作人员签名，即可进行认定。
3.本登记表由分部留存备档。
4.考试结束后，分部（考点）须将违规认定结果录入考试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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